
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交接實施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95.05.04  94學年渡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
第 一 條　本校教職員工辦理交接，移交人分為下列二種：
一、主管人員。
二、經管人員。
第 二 條　主管人員應交之事項如左：
一、單位章戳。
二、待辦或未結案件。
三、主管業務之總目錄，及冊載之財產與資料（包括各項交接清冊）。
第 三 條　經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業務，分別規定之。
第 四 條　本校教職員工交接時之監交人，一級主管交接，由校長監交，二級主管及經管人員交接，由一級主管監交，均應會報核備。
第 五 條　本校教職員工交接，如發生爭執，應由移交人或交接人擬具處理意見，視情節輕重，報請所屬主管核定之。
第 六 條　主管或經管移交期限，除主管或經管財務人員，由校長根據事實需要酌量規定外，應於三日內移交完畢。若未完成移交前，本校將暫停移交人於本校各項補助之申請。
第 七 條　離職人員於辦理離職手續時，人事單位應查明其確無未了事務後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。
第 八 條　移交人如有現款或公物漏未移交，應於發覺後自行補交，否則以匿報論，校方並得依法訴訟求償該移交人員，不得異議。
第 九 條　交接人如事後發現錯誤疑問，移交人應負責補正。
第 十 條　職務調動之交接，比照離職人員辦理。
第十一條　本實施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　移交清冊

單位：

編號：

附件：

	移交職稱：
移交日期：中華民國 　　年     月     日

各關係人：

1、當然監交人  　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2、交  接  人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3、移  交  人  　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4、製  表  人  　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移交規定：

1、校長、主任、組長及教職員工遷調或離職時應辦理移交手續。

2、當然監交人為直接主管。

3、本冊需列舉移交項目如下：

(1)財產：設備、器具、儀器、圖書、款項等。

(2)業務印信、圖記、簿冊、報表。

(3)會議紀錄。

4.移交清冊一式三份，當然監交人、接受人各執乙份，人事室存正本乙份。


	                  人員業務移交

	類別
	項　　　目
	作業程序（處理方法）
	辦理時間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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